
當事人申訴 

具名書面載明具 
體事證，向本段 

申訴 

否 

 

存查 

本段依勞務承攬契約之

契約條款處理，並轉請

廠商所在地之勞工行政

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

結案 

 

本所於受理申訴 2 個月

內

，必要時延長 1 個

月，並通知申訴人 

附件 1 違反勞動條件之申訴流程圖 

 

 
 

 
 

 
 

 

本段受理後 2 

週內派員查證

及檢討 



當事人是否接受  

調查結果 

 

結案 

 

當事人 1 個月內得向直

轄市、縣(市)政府提再

申訴 

附件 2 性騷擾案件之申訴流程圖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當事人申訴 

具名書面載明具體 
事證，向本所申訴 

否 

 

本段決定受理與否 
否 

(14 日內得補正) 

 

 

本段 2 個月內完成調

查，必要時得延長 1 

個月 

 

本段將調查結果以書面通

知當事人及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 

 

本段敘明理由，以書面回復當事人 

1.申訴不符規定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 

2.已逾一年申訴期限 

3.同一事件經申訴決議確定或撤回，再

提出申訴者 

存查 


